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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一：參與決策性別保障

• 某政府政風處108年甄審小組暨考績委員會票

選結果，4席票選委員女性占3名、男性占1名，

併同當然委員(女性)1席之計算結果，男性性

別比例未達1/3。

• 圈選指定委員4人時，男性委員須至少2人，

方符合性別平等之政策目標。



概述

《CEDAW》第7條規定各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措施，確保在政治和公共生活方面

達到性別平等。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於檢視國內法規是否符合《CEDAW》時，

針對各機關委員會性別組成，持續推動擴大實行1/3性別比例原則。

銓敘部102年11月25日通函說明，各機關依法組設考績會時，委員任一性別比

例不得低於1/3，且為符合民主性及代表性，各機關宜先選舉票選委員，續就票

選委員之當選人及當然委員之性別比例加以計算後，再由機關首長視上開計算

結果圈選指定委員，以達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低於1/3之政策目標。



相關規範

《CEDAW》第7條—

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，消除在本國政治和公共生活中對婦女的歧視，

特別應保證婦女在與男子平等的條件下：參加政府政策的制定及其執行，並擔

任各級政府公職，執行一切公務。

《CEDAW》第23號一般性建議—

第7條所規定的義務可擴大到公共和政治生活的所有領域。



相關規範

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2條第2、3項—

考績委員會置委員5人至23人，除本機關人事主管人

員為當然委員及第6項所規定之票選人員外，餘由機關

首長就本機關人員中指定之，並指定1人為主席。

考績委員會組成時，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1/3。



案例二：夫妻財產管理平權

 老王在某市政府擔任科長，依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》，應辦理申報財產。

 109年底，老王申報財產時，漏報了配偶小美所有的1筆土地、2筆建物，以及

新臺幣230萬2,500元銀行存款，依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》相關規定，涉嫌故

意申報不實，因而被裁處罰鍰12萬元。



概述

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》第5條第2項規定：「公職人員之配偶及未成年

子女所有之前項財產，應一併申報。」

參照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簡字判決意旨，財產申報義務僅要求公職人

員誠實申報財產，未干涉個人財產之管理、處分權，是公職人員與其配

偶，即使各自有私人財產且自行管理，仍應據實申報，至申報人因與配

偶感情不睦等原因，確有無法申報的正當事由，應依「公職人員財產申

報表填表說明」貳、個別事項第20點，於申報表備註欄敘明理由，並在

受理財產申報機關（構）實質審核時提出具體事證。



相關規範

《CEDAW》第15條強調政府應賦予婦女與

男子同等之法律行為能力，並特別指出應給

予婦女簽訂契約與管理財產之平等權利。

《CEDAW》第16條則明定政府應消除婦女

在婚姻及家庭關係中之一切歧視，且配偶雙

方在財產所有、取得、經營、管理、處置方

面，不論有償或無償，均具有相同之權利。



相關規範

現行《民法》之夫妻財產制相關規定，除非夫妻

以書面約定「共同財產制」，否則夫妻財產不論

婚前或婚後，原則上均由各自所有，並擁有獨立

之管理權限，已逐步落實兩性平權之宗旨。



性別平權 攜手向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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